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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延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处理

谭光荣（博士生导师），侯莉莉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摘要】个人在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过程中，取得的收益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给个人投资者带来了很

大的税收压力，甚至抑制了部分个人投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递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最新

税收优惠政策，说明了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分期纳税政策对个人投资者税收负担的减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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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是否应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近几年，随着一系列个

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研究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过程中个人所得税税务处理，对纳税人来说也具有更加

重要的意义。

一、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的政策

规定

递延纳税指的是纳税人可以按照税法的规定将当期

收入产生的所得税税款推迟到后续期间缴纳。纳税期的

推迟不能使应纳税款总额减少，但可以增加纳税人的

营运资金，相当于纳税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无偿使用这

笔税款而不需支付任何利息，获取了资金的时间价值，从

而间接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所以个人所得税递延

纳税实际上也是国家对个人投资者实施的一项税收优惠

政策。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的通知》（国发［2013］38号）就对所得税分期纳税有
了规定。文件指出实验区内的个人因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等资产重组行为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以分期缴

纳所得税，但分期纳税的期限不能超过五年。这项分期纳

税的特殊政策规定，可以说解决了很多企业在资产重组

过程中的税收难题，特别是企业在投资重组活动中没有

现金流收入，却要依法缴纳金额巨大的所得税的问题。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个人投资，《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将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试点的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缴税政策推广至全

国。文件对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

的计算方法、缴纳期限、纳税地点等内容作出了更为具体

的规定。根据文件内容，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转让收

入，应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确认；应当按照非货币性资产

转让收入减除该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后的余额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对于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取得收入的个人所得

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以合理确定分期缴纳

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应税行为之日起

的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在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交易过程中取得现金补价的，取得的现金

部分应当优先用于缴纳所得税，现金不足的部分，可以分

期缴纳。分期纳税实际上是将应纳的税金分到以后年度

缴纳，实现个人所得税的递延缴纳。

解读上述有关 5年分期纳税的优惠政策规定要注意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应税行为发生的月份与收入确认

的月份应当保持一致；二是“5个公历年度内（含）”意味着
上述应税行为所在的公历年度也应计算在内，即所谓的

“1+4”年度。
财税［2015］41号文件中还提到，个人在分期缴税期

间，转让其持有的上述全部或部分股权，取得现金收入

的，取得的现金收入部分应当优先用来缴纳尚未缴清的

税款。即个人投资者如果在五年期限未满就转让其持有

的股权，取得的现金补价收入应当先用于缴纳未缴清的

税款。一般来讲，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新设投资、增

资扩股时，不会产生现金补价，因为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

价仅仅是其增发的股份。但是股权置换和改制重组时，就

可能会有现金补价的产生。

通过财税［2015］41号文件可以知道，转移非货币性
资产权属，交不交所得税有两种情况：一是资产投资过程

中评估有增值的部分，虽然没有现金的流入，但取得了被

投资企业股权，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应当按照“财产转让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二是对于资产评估无增值的部

分，没有所得，也就不需缴纳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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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例：2015年 8月，张某以其持有的一栋房屋对非房地
产企业M公司进行投资，取得M公司股权，参与其利润分
配。该房屋的原值为 80万元，未计提折旧。该房屋投资时
评估的公允价值为140万元，取得M公司股权时没有产生
现金补价。2018年9月，张某将其持有的M公司股权全部
转让给N公司，取得N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200万元。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

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税发［2015］20号）规
定，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需要分期缴纳个人所得

税的，可以自行制定缴税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所以，

对于2015年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张某可以选择分期缴税或者一次性纳税。

（一）分期纳税

假设2015年张某以其持有的房屋对M公司进行投资
时，应确认固定资产转让所得，同时以评估后的公允价值

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减

除该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后的余额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因为该房屋评估后的公允价值为140万元，所以张某
应确认的固定资产转让收入也应为 140万元。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2］191号）的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对纳税
人以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被投资企业的利润分配，共同

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5］5号）规定，“单位、个人在改制重组时以国有土
地、房屋进行投资的，对其将国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变

更到被投资企业的，暂不征收土地增值税”。由此可知，对

于个人以房地产投资入股，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共担风险

的，个人免征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所以在上述

案例中，张某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个人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 60万元（140-80），对于这项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12万元（60×20%）。
由于在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取得现金补价，一次缴纳

12万元个人所得税有困难，张某选择分期纳税。假设张某
选择的分期纳税计划为在 2015年缴纳个人所得税 4万
元，其余的以后四年每年缴纳 2万元个人所得税。张某
2018年 9月将股权转让，股权转让之后，递延纳税义务终
止。所以对于这项房屋投资，股权转让之前，张某已于

2015年缴纳个人所得税 4万元，2016年、2017年分别缴纳
个人所得税2万元，两笔2万元均为非货币性资产转让应
缴纳的递延所得税款。房屋投资过程中应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均应由张某向房屋所在地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缴纳。

根据国税发［2015］20号公告规定，非货币性资产投
资个人所得税，以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并取得被

投资企业股权的个人为纳税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纳税人用不动产进行投资的，以不动产所在地地税机

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假设 2018年 9月，张某将所持有的M公司股权转让
给N公司，取得的转让价款为200万元。按照《股权转让所
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14］67号）的
规定，个人转让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当以股权转让收

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按“财产转让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张某持有M公司股权的原值为
140万元，假定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未发生其他税费。所以，
张某 2018年转让所持有的M公司股权给N公司应按照
“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12万元［（200-140）×
20%］。国税发［2014］67号公告规定，个人转让股权所得应
纳的个人所得税，应当以股权的转让方个人为纳税人，以

受让方其他个人或法人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所以张

某的该项个人所得税税款应由N公司作为扣缴义务人代
扣代缴。即张某转让股权扣除N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
得税后的现金所得为48万元（60-12）。

财税［2015］41号文件规定，个人在分期缴税期间转
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取得现金收入的，取得的

现金收入部分应当优先用于缴纳尚未缴清的税款。截至

2017年年末，对于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张某已缴纳税款
8万元（4+2+2），尚有 4万元税款未缴清。所以，张某 2018
年转让所持有的M公司股权给N公司取得的现金收入48
万元应先用于缴纳尚未缴清的4万元税款，这 4万元税款
由张某在 2018年 10月 15日之前向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
报缴纳。

（二）一次性纳税

如果不分期纳税，张某应于 2015年对房屋评估增值
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 12万元（60×20%），2016年、2017年
没有产生递延个人所得税款。2018年股权转让时，张某直
接取得N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的现金价款48万元。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与

分期缴税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总额12万元是相等的。但是
分期纳税之后，张某 2015年只缴纳 4万元个人所得税，大
大减少了 2015年的现金流出。对于递延到以后年度的 8
万元个人所得税款，张某相当于在以后几年无偿使用而

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

三、总结

在非货币资产投资换取股权之后，无论股权是否转

让，都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分期缴纳，

可以减轻投资者因缴纳税款而造成的当期现金流出压

力，对于拉动民间投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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